公司組織辦理營業登記應附書件一覽表
	應附書表
登記事項
	委託書(委託他人辦理者)
	申請書
	設立(變更)核准公文影本
	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公司章程(應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股東名冊影本(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以董監事名冊代替)
	購票證正本，當期營業稅申報書影本(401)
	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影本(房屋稅籍證明)及租賃契約影本
	許可業務證明文件影本(從事特許業務者檢附)
	總機構之公司登記核准公文影本及變更登記表影本(分公司申辦登記者檢附)
	解散核准公文影本及變更登記表影本
	授權書(總公司與分公司負責人不同時檢附)
	門牌整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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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外轄遷入之地址變更應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公司章程。
2. 股份有限公司之增減資，不涉及修正章程者免附。
3. 設立(變更)核准公文影本及設立(變更)核准登記表影本由本局核准設立(變更)後代為影印併案附送國稅局。
4. 營業登記應附書件之檢附若有疑問，請洽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另外，申請營業變更登記或註銷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但合併、增加資本、營業地址變更或營業項目變更，則不限），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00-321。
5. 營業登記應附書件如有缺漏由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所屬稽徵機關通知補正。
